
2026年上海市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录取方案

一、学校全称 上海市上海中学 学校性质 公办

二、自主招生录取类型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三、学校信息及联系方式

  学校主页：http://www.shs.cn/

  学校校址：上海市徐汇区百色路989号

  联系时间：除公休日外，上午9:00至下午15:30

  学校住宿情况：现代化寄宿制高中（全部寄宿）

  招生联系人：学生处

  咨询电话：64554819

四、领导机构

学校成立以学校党委、校长室统一领导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学校校长、党委书记任组长

，校长室其他成员和学校行政部门负责人分别担任纪检监督组、材料审核组、命题阅卷组

、考务工作组、后勤保障组的组长。

五、招生对象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1.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沪教委基〔2025〕31号）的中招报名资格并完成报名，且须参加学业考试，并获得统一

考试科目有效成绩。

六、招生要求

上海中学创办于1865年的龙门书院，经过160多年的发展，凝聚成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强

大力量。学校以“储人才、备国家之用”为办学宗旨，大力推进以“聚焦志趣、激发潜能

”为导向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

总体要求：品行端正，热爱科学，身体健康，学习能力强，心理素质好，具有较强的创新

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无需提供各类竞赛获奖证书）

七、招生计划 1.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168人

八、志愿填报

1.6月23日-6月26日，学生按规定时间登录“上海招考热线”网站

（https://www.shmeea.edu.cn）填报志愿。

2.6月27日-6月28日，本市应届初三学生在学籍学校进行签字确认，往届生、返沪生在报名

所在区招考机构进行签字确认。（具体时间由学籍学校和区招考机构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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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递交方式和时间：学生请务必于6月22日9:00起至6月26日12:00前请登录上海中学招

生报名系统（https://admission.shs.cn/）完成信息录入和材料的电子投递。

2.需要提供的材料：经初中学校审核确认的《2026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报名信

息确认表》（学校盖章的复印件同样有效）、可证明学生个性特长的相关材料（限初中阶

段）。

九、材料报送要求

十、综合测试

学校根据学生志愿和提供的相关材料，确定参加综合测试的名单。未在学校综

合测试名单的学生一律不得进校参加综合测试。
综合测试
人选

07月01日（星期三）

08:30 - 12:00

07月03日（星期五）

08:00 - 12:00

测试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百色路989号

届时请关注：https://admission.shs.cn

备注：7月1日初试（笔试），7月3日复试（面试）

综合测试
时间与地

址

须携带的
材料

1.自主招生入校凭证（登录上海中学招生报名系统

https://admission.shs.cn/打印）

2.初中学校学生证、身份证等证件

3.中考准考证

通知方式

参加初试的学生名单在6月30日通过上海中学招生报名系统

（https://admission.shs.cn/）公布，参加复试的学生名单在7月2日通过上海

中学招生报名系统公布，请学生关注。未在规定时间参加综合测试的不予补测

选拔方法

①根据考生报名材料，由校自主招生工作小组进行初审，确定初试的学生名单

。

②对初试的学生进行笔试并确定复试的学生名单。

③对复试的学生进行面试。

④根据初试和复试的考查结果确定预录取对象。

⑤自主招生预录取签约，确定预录取名单。

⑥被预录取的学生，中考成绩达到本市自主招生最低控制分数线后正式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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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招生录取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择优确定

预录取学生。

2.学生本人凭报名号和网上填报志愿时使用的密码于7月5日到高中学校（具体时间以通知

为准），登录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进行预录取签约。

3.学生与本校签约后，不能与其他招生学校重复签约。

4.预录取学生名单由招生学校和市教育考试院两级公示。

5.被本校自主招生预录取并完成签约的学生不得更改或放弃任何志愿。

十一、预录取

十二、录取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1.被预录取的学生当年学业考试总成绩（含政策性照顾加分）须达到本市自主招生最低投

档控制分数线方可被正式录取。学生一旦预录取签约和正式录取，则不得要求放弃录取结

果。

2.未被录取的学生自动进入统一招生录取批次。

十三、收费标准
（按每学期计算）

学费：2000元/学期

住宿费：360元/学期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举报电话：962066-7（联系时间：工作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

17:00）。
十四、监督及举报电话

1.任何机构、公司和个人举办的各类自主招生考前培训班及相关的培训活动均与本校无关

。

2.为确保综合测试工作有序进行，我校将严格执行凭证准入制度。请所有考生持本人入校

凭证参加综合测试，无证人员不得进入校园。

十五、其他告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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